
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调整预算补充公开 

 

根据自治州党委办公室、自治州人民ჿ府办公室《关于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调

整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预算调整情况补充公开如下ġ 

一、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

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组建于 1984 年 9 月，位于博

乐市北京南路 468 号。原职能ġ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Ģ

拟订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和

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促进就业工作，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

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Ģ高校毕业生就业及高技能人才、农村

实用人才培养工作Ģ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

善自治州城乡社会保险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加强对城乡社

会保险基金收缴、支付、运营的管理和监督，负责编制自治

州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Ģ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促进建立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机关企事

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ჿ策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事业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拟订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管理办法Ģ



综合管理全州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定和职务聘

任工作，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和继续教育工作Ģ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Ģ负责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享受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少数

民族中青年骨干人才特殊培养人选的选拔、推荐和管理工作Ģ

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军队转业干部安置ჿ策，拟订安置计划，

负责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部分企业军队转业干

部解困和稳定ჿ策的贯彻落实及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

理服务工作Ģ负责行ჿ机关公务员综合管理，落实有关人员

调配ჿ策和特殊人员安置ჿ策。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落实国家

荣誉制度，拟订ჿ府奖励制度并组织实施Ģ会同有关部门落

实农民工工作有关ჿ策，拟订农民工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落实劳动关

系有关ჿ策，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Ģ

依法行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监督检查权，组织实施劳动和

社会保障监察，监督落实劳动保护ჿ策，依法查处重大案件Ģ

统筹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Ģ参与人才管理工作，

强化自治州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

效配置Ģ负责自治州引进国外智力工作Ģ受理全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信访事项Ģ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处理有关劳

动、人事方面的重大信访事件或突发事件。承办自治州人民

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现按新自治州党ჿ机构改革工作部署及部门单位“三定

方案”，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划出医疗保险业务到

博州医疗保障局，划出人员 1人Ģ划出公务员局到博州组织

部，划出人员 4人Ģ划出军队转业科到博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划出人员 2人。 

二、预算调整情况 

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批复，2019 年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年初部门预算总额为 710.43 万元，其中财ჿ拨款预

算 710.43 万元。本次调减预算 60.74 万元，其中财ჿ拨款

预算 60.74 万元。具体情况为ġ 

ď一Đ无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0 万元Ģ项目支出 0 万元。 

ď二Đ因医疗保险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9.04 万元。其

中ġ基本支出 9.04 万元Ģ项目支出 0 万元。因公务员局划

出，划出预算 34.13 万元。其中ġ基本支出 34.13 万元Ģ项

目支出 0 万元。因军队转业科划出，划出预算 17.57 万元。

其中ġ基本支出 17.57 万元Ģ项目支出 0 万元。 

ď三Đ“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ġ本次调减“三公”经

费财ჿ拨款预算 0 万元，其中调减公务接待费预算 0 万元，

调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0万元。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因项目金额、໿质没有发生变化，单位无项目调整。 



无项目经费绩效目标调整。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 1ġ自治州党ჿ机关机构改革预算调整表 

     


